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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備及可予更改。本文件所載資料須與本文件封面頁「警告」一節一併閱
讀。

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概覧。由於僅屬概要，故並無包括所有
對 閣下而言可能屬重要的資料，並須與本文件全文一併閱讀，以確保其完整性。 閣下
決定 [編纂 ]於 [編纂 ]之前，應閱覽整份文件。任何 [編纂 ]均涉及風險。有關投資於 [編纂 ]

的若干特定風險載列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決定 [編纂 ]於 [編纂 ]之前應細閱
該節。

概覽

我們在收入及盈利能力兩方面是中國領先的電動兩輪車品牌。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的資料，我們於中國電動兩輪車市場為最大的公司，而就 2015年的收入而言，
我們的市場份額為10.5%。我們採納高端定位策略，建立高端品牌。根據弗若斯特沙
利文的資料，就淨利潤而言，我們為電動兩輪車市場所有領先業者中利潤最高的公
司，於2015年，我們的淨利潤佔整體市場的24.0%。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資料，就
2015年的收入而言，我們於電動踏板車市場的市場份額為11.2%，於電動自行車市
場的市場份額為9.2%，分別排名第一及第二。我們自2009年起連年獲中國輕工業聯
合會評為「中國輕工業電動自行車行業十強企業」第一位。我們的主營業務為電動
兩輪車（其中包括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設計、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我們
相信，我們強勁的市場品牌知名度及商譽，使我們的產品得以收取較高的價格。

根據中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我們幾乎所有產品均分類為「非機動車」，故此較「機
動車」（須遵守牌照、司機資歷及道路使用規定以及更高速及其他性能標準）須遵守
較寬鬆監管規定。我們相信我們的產品毋須遵守有關監管規定，很大程度導致銷量
增長。然而，概不保證與我們的產品有關的監管規定日後不會變得更為嚴格。

於2015年12月31日，我們在中國通過由超過1,700名分銷商及其下屬子分銷商所
組成的全國銷售及分銷網絡銷售產品。我們有廣泛的國際客戶基礎，於往績記錄期
內透過廣泛的國際分銷網絡向逾50個國家進行銷售。根據弗若斯特利文的資料，我
們的國際銷售佔2015年中國電動兩輪車總出口量1.9%。我們相信我們的市場領導地
位和強勁的品牌認可度，使我們得以與分銷商及供貨商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並能夠
取得有利的條款。

我們的總部位於江蘇省，並設有我們的主要辦公樓、產品研發中心及無錫生產
基地。除無錫生產基地外，我們另設有其他三個生產基地，分別在天津、慈溪及東
莞。於2015年12月31日，我們的電動兩輪車年產能約達 5.0百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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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專注於研發，以提高我們的創新能力及市場競爭力。我們致力開發核心技
術（如電機及動力系統）。我們亦正就電動兩輪車開發及提升先進移動互聯網APP軟
件，包括遙控電機一鍵啟動系統、位置追踪應用程式、內置的機械問題偵測及報告
系統及尋回失車應用程式。此外，我們與專門研究及開發尖端電動兩輪車的美國公
司Lightning Motors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共同開發和生產高端產品，而我們亦擁有該公
司約11.1%。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在中國持有合共 664項專利，其中 15項為發
明專利、270項為實用新型專利及379項為外觀設計專利，而48項專利申請正待審批。

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內錄得大幅增長。我們的淨利潤由2013年的人民幣174.1百萬
元增加28.4%至2014年的人民幣223.5百萬元，並進一步增加68.0%至2015年的人民幣
375.5百萬元。2014年的淨利潤大受我們向高級管理層支付的股份付款人民幣75.6百
萬元所影響，該付款乃為表揚彼等對本集團的貢獻。我們的收入由2013年的人民幣
5,059.2百萬元增加至2014年的人民幣5,824.1百萬元，並進一步增至2015年的人民幣
6,429.2百萬元。我們於於往績記錄期內的收入及利潤大幅增長，主要由於中國電動
兩輪車的需求不斷上升，導致我們產品的銷售量有所上升所致。此增長亦很大程度
上由於市場漸加認識我們的品牌以及我們（透過實行智美終端）改善分銷點，以及鑒
於我們進行的營銷工作（例如在受歡迎電視節目內播放廣告及委聘名人擔任產品代
言人）。

我們的產品及生產

我們的核心產品為電動兩輪車，其中包括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我們亦銷
售電動兩輪車用的電池及充電器）及若干其他電動兩輪車零部件。我們先前曾生產
包括高爾夫球車及保潔車等若干電動特種車輛。然而，為僅專注於核心產品，我們
已於2014年第三季終止生產該等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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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按產品劃分的銷售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產品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金額
（人民幣
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人民幣
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人民幣
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電動踏板車 (1) . . . . . . . . . . . . . . 2,607,007 51.5 3,244,385 55.7 3,483,214 54.2

電動自行車 . . . . . . . . . . . . . . . 1,253,472 24.8 1,405,911 24.1 1,455,416 22.6

電池及充電器 . . . . . . . . . . . . . 1,027,624 20.3 1,109,598 19.1 1,427,914 22.2

特種車輛  . . . . . . . . . . . . . . . . . 75,331 1.5 18,429 0.3 — —

電動兩輪車零部件 . . . . . . . . . 95,766 1.9 45,819 0.8 62,643 1.0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5,059,200 100 5,824,142 100 6,429,187 100
      

(1) 國際銷售於往績記錄期銷售的收入已計入本文件中電動踏板車的收入，乃由於該等銷售額
只佔我們的總銷售額小部分，而我們視大部分出售予國際客戶的產品為高端型號。截至2013

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國際銷售產生的收入分別佔總收入2.1%、2.9%及1.7%。

我們在位於無錫、天津、慈溪及東莞的生產基地生產電動兩輪車，並合共設有
25條生產線，於2015年12月31日的總年產能約達5.0百萬台電動兩輪車。於往績記
錄期，為滿足對我們產品的需求增長，我們擴充設施，提升生產設施的使用率。截
至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生產線使用率分別約為69.2%、
78.3%及65.7%。我們於2015年的生產設施使用率較2013年及2014年下降，原因是於
2015年內，我們將天津生產設施遷往產能較高的新地點。

截至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電動踏板車的銷售量分別
為1,594,618台、1,869,290台及2,044,610台。同期的電動自行車銷售量分別為1,137,225

台、1,141,646台及 1,276,448台。截至 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
的電動踏板車（不包括電池及充電器）的平均銷售價分別約為人民幣1,635元、人民幣
1,736元及人民幣1,704元。同期，我們的電動自行車（不包括電池及充電器）的平均銷
售價分別約為人民幣1,102元、人民幣1,231元及人民幣1,140元。於2015年，我們的電
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平均售價較2014年輕微下跌，由於我們為捕捉額外市場份額
及應對競爭對手因原材料市場價格下跌得以降價而引致的市場競爭，就若干產品向
分銷商提供折扣作為促銷活動的一部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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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電動踏板車的毛利率分別
為17.6%、21.3%及25.2%。同期的電動自行車毛利率分別為12.1%、17.0%及18.2%。電
動兩輪車的毛利率由2013年至2014年有所增加主要由於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的
價格上升以及加緊控制銷售成本。2014年至2015年，電動兩輪車的毛利率增加主要
是由於原材料的平均採購價下跌、我們增加採購原材料以滿足銷售量增長導致規模
經濟效益有所改善，以及出售為提升原材料使用效率設計的優化電動兩輪車型號。

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客戶為向我們採購產品的分銷商，並將該等產品轉售予於彼等的指定分
銷區域內的銷售點的終端客戶或於相關分銷商的指定分銷區域內向子分銷商進行
轉售，而子分銷商會再向終端客戶轉售該等產品。

截至 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對五大客戶的銷售額分別為人
民幣328.8百萬元、人民幣 432.5百萬元及人民幣492.8百萬元，佔有關期間總銷售額
的約6.5%、7.4%及7.7%。我們一直與該等分銷商維持一至十二年的長期穩定關係。

銷售及分銷網絡

我們主要透過我們的中國分銷網絡銷售我們的產品，於2015年12月31日，分銷
網絡包括 1,760名覆蓋中國各省份的分銷商。我們透過線上平台推廣產品及收集客
戶反饋以支持分銷商的銷售工作。於往績記錄期內，除我們的中國分銷網絡外，我
們的產品銷售至全球超過 50個國家的客戶。截至 2013年、2014年及 2015年12月31日
止年度，我們於國內銷售所產生的收入分別為人民幣4,952.3百萬元、人民幣5,657.9

百萬元及人民幣6,322.1百萬元，分別佔該等期間的總收入的97.9%、97.1%及98.3%；
而同期我們於國際銷售所產生的收入分別為人民幣106.9百萬元、人民幣166.2百萬
元及人民幣107.1百萬元，分別佔該等期間的總收入的 2.1%、2.9%及1.7%。

於往績記錄期內，我們透過於不同層級設立銷售公司及管理部門，並增加管理
人員，加強對國內分銷商的管理及控制。此外，我們已開始透過智美終端協助分銷
商加強及提升彼等的銷售點，以及彼等的營運程序及產品陳列。這包括按照頂尖設
計公司提供的嶄新設計革新銷售點和改善產品陳列、佈局及品牌形象，提升購物體
驗，對消費者營造高端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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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及供貨商

我們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電機、車架、控制器、電池及充電器、制動器、輪胎及其
他部件。我們一般會就每種主要部件確保有至少兩名替代供貨商，並與彼等訂立採
購協議，以減低供應短缺的風險。

截至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對五大供貨商（彼等主要供應電
池、電機、儀表、輪胎及磁鋼）的採購額分別為人民幣 1,459.5百萬元、人民幣1,559.7

百萬元及人民幣1,684.4百萬元，佔該等期間總採購額分別約35.2%、35.8%及34.4%。

我們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向供貨商（為我們的關連人士）採購塑件烤漆服務、減震
器、前叉、電機、儀表、車架及包裝箱，並於 [編纂 ]後繼續如此行事。該等交易將於
[編纂 ]後構成本公司的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截至 2013年、2014年及 2015年12月31

日止年度，我們已就該等原材料及服務向持續關連供貨商分別採購人民幣 484.7百
萬元、人民幣479.8百萬元及人民幣340.1百萬元，佔有關期間總採購額的約11.7%、
11.1%及7.0%。我們預期於截至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就該等原材料及服
務向關連供貨商支付的最高費用金額將分別為人民幣166.4百萬元及人民幣55.6百萬
元。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 [213]頁「關連交易」一節。

我們的優勢

我們相信以下優勢對我們業務營運的成功以及在電動兩輪車行業的領先地位有
所貢獻：

• 在收入及盈利能力兩方面是中國電動兩輪車市場的翹楚；

• 品牌的領導地位賦予我們較強的定價能力；

• 強大的研發及設計能力確保我們於產品開發方面的市場領先地位；

• 覆蓋範圍廣泛且市場滲透率高的廣大分銷及服務網絡；及

• 專業且饒富經驗的管理層團隊於帶來增長及盈利能力方面具有卓越的往績
記錄。

我們的策略

我們計劃進一步拓展業務，以及加強我們於電動兩輪車行業的領先地位。達致
目標的主要策略如下：

• 進一步打造我們的品牌為高端品牌，鞏固在中國的市場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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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加強研發實力，鞏固我們的產品、技術的領先地位，持續推出嶄新產
品；

• 繼續升級拓展銷售與服務網絡，完善分銷商的銷售點，提升客戶體驗；

• 拓展業務及推廣品牌至國際市場；及

• 繼續招聘、培訓及激勵高端專業型人才。

監管趨勢

根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現時有五個城市（廣州、東莞、珠海、深圳及廈門）就
在市內部分區域使用電動自行車實施禁令或限制 (1)。然而，我們相信該等禁令或限
制並不對我們的擴充計劃造成重大影響，乃由於僅少數城市採納該等政策。此外，
該等電動兩輪車的監管趨勢乃根據產品目錄規則作監管，而非禁止。一般來說，根
據產品目錄規則，倘品牌產品符合政府制訂的技術標準，該等產品於完成申請程序
後，將會列入產品目錄並合資格作銷售及使用。有關電動自行車行業的過往監管情
況的額外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行業概覽 — 電動兩輪車市場概覽 — 電動自行車行業
的監管演變」。再者，中國政府持續支持綠色能源產品的發展。鑒於上文所述，我們
相信日後不可能有大量其他城市採納類似禁止或嚴重限制使用電動兩輪車的政策。

過往財務資料概要

以下為我們於 2013年、2014年及 2015年12月31日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
務資料的概要。財務資料概要摘錄自我們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的綜合財務
資料。以下概要應連同本文件附錄一的綜合財務資料（包括隨附附註）以及本文件第
244頁「財務資料」一節所載資料一併閱讀。我們的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

附註：

(1) 電動自行車按國家標準定義指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踏板車。於 2013年、2014年及2015年，電動自行
車及輕便電動踏板車銷售產生的收入分別佔銷售電動兩輪車總收入的99.4%、98.6%及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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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概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59,200 5,824,142 [6,429,187]

銷售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04,654) (4,855,684) [(5,211,994)]   

毛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4,546 968,458 [1,217,193]

其他收益及收益淨額  . . . . . . . . . . . . . . . . . 27,184 81,280 [85,770]

銷售及分銷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275,792) (349,390) [(453,544)]

行政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234) (394,616) [(358,528)]

財務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7) (251) [(24)]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及虧損. . . . . . . . . 12,178 1,222 [—]   

除稅前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455 306,703 [490,867]

所得稅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382) (83,239) [(115,400)]   

年度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4,073 223,464 [375,467]
   

加：

[編纂 ]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0 6,742 17,837

權益結算股份獎勵開支 (1)  . . . . . . . . . . . . . — 75,574 [—]

減：

列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的理財產品收益 . . . . . . . . . . . 10,704 23,177 42,651   

經調整淨利潤（未經審核）(2). . . . . . . . . . . . 163,819 282,603 350,653
   

附註：

(1) 權益結算股份獎勵開支指為答謝高級管理人員對本集團作出貢獻而向彼等配發及發行股份的開
支。

(2) 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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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概要

於12月31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6,270 839,363 [1,025,508]

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09,334 2,077,948 [2,964,260]

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58,355 2,400,738 [3,185,771]

非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160]

流動負債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249,021) (322,790) [(221,5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627,249 516,573 [803,997]

資產淨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7,249 516,573 [781,837]

總權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7,249 516,573 [781,837]

於往績記錄期內，我們保存大量手頭現金，乃由於我們 (i)就大部分銷售而言，
在銷售交付前預先向分銷商收取全額款項；及 (ii)受惠於供貨商提供的有利信貸條
款，包括接受使用銀行承兌匯票以支付大部分原材料採購款項，使我們向供貨商付
款的時間延長至逾六個月。因此，我們錄得大額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結餘及相對較
高的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周轉天數，對往績記錄期內的流動負債淨額狀況帶來貢
獻。有關我們使用銀行承兌匯票的進一步詳情，見「財務資料－若干資產負債表項
目－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為管理大量手頭現金，我們購買及贖回理財產品作「現金池」，我們可在需要時
從中取得現金，收益較銀行存款為高，皆因該等產品流動性較高，風險水平較低。
有關現金管理策略、政策及程序的進一步詳情見「業務－現金流量及投資管理」。

綜合現金流量表概要

於及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量淨額 . . . . . . . . . . . 444,077 861,648 910,46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 . . . . . . . . . . (333,346) (256,077) [(527,484)]

籌資活動（所用）╱產生
現金流量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490 (387,273) (98,21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 . . . . . . . . . . 163,221 218,298 [28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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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1)

於及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毛利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9 16.6 18.9

淨利潤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3.8 5.8

存貨周轉日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4 19.6 10.5

權益回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2 39.1 57.8

總資產回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 8.1 10.9

利息覆蓋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9.0 1,222.9 20,453.8

於12月31日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流動比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87 0.87 0.93

速動比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9 0.80 0.89

資產負債比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 1.7

於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我們錄得流動負債淨額分別為人民幣249.0

百萬元、人民幣322.8百萬元及人民幣221.5百萬元。經計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經
營產生的現金及可用的銀行融資（包括未動用一般銀行融資人民幣718.5百萬元及可
供發行銀行承兌匯票的未動用銀行融資人民幣122.6百萬元），董事經審慎查詢後信
納，我們有充足可用的營運資金，以供本文件起計最少十二個月所需。

敏感度分析

於截至 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倘原材料的成本分別上升或
下降5%，我們的毛利將分別減少或增加31.3%、23.0%及19.6%，而我們的淨利潤會分
別減少或增加117.5%、99.5%及63.6%（假設所有其他因素維持不變）。倘我們的產品
平均售價於同年上升或下降5%，我們於有關年度的毛利將分別增加或減少38.6%、
30.1%及26.4%，而我們的淨利潤將分別增加或減少 145.3%、130.3%及85.6%（假設所
有其他因素維持不變）。

(1) 有關計算主要財務比率的方法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291頁「財務資料－主要財務比
率」及第265頁「財務資料—若干資產負債表項目—存貨」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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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我們的業務涉及若干風險，部分風險並非我們所能控制。以下載列若干該等風
險因素的概要。本概要應連同「風險因素」一節一併全面閱讀。以下任何發展可能對
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 我們的成功取決於持續創新、成功推出新產品及通過營銷投資進行的品牌
推廣，而我們可能無法預見或及時應對消費者喜好的轉變。

• 我們很大程度上依賴第三方分銷商，而我們的成功取決於我們的分銷及物
流網絡。

• 我們極其依賴品牌形象出售我們的產品。與我們的產品、品牌、僱員、營
運、分銷商及行業或與我們產品相似的產品有關的負面報導可能會對消費
者對我們產品的觀感造成不利影響，從而令我們產品的需求減少。

• 中國電動兩輪車的規定可能更為嚴格。

• 我們很大程度上依賴若干產品部件的外部供貨商。

• 我們所處的行業競爭激烈，且競爭可能會加劇。

• 我們可能會因推行影響我們營運所在行業的新政策、法規、行業標準或法
律而受到影響，包括該等針對我們所用原材料的生產、我們的產品生產或
我們產品的銷售或使用的新政策、法規、行業標準或法律。

不合規事件

在往績記錄期內，本集團有若干重大或系統性不符合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的事
件，包括生產不符合規定的汽油機助力自行車、未能取得環境影響評估批文及未有
支付社保金及繳存住房公積金的事件。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由第193頁開始的「業
務－法律訴訟及合規－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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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商未經授權改裝產品

於往績記錄期內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數家分銷商因出售不合規定車輛而
受中國有關主管機構出具的行政處罰及質量監測結果公示。該等車輛由分銷商在未
經我們同意下改裝及出售。相關分銷商已及時清償所有有關分銷商作出改裝的懲
罰。我們不預期該等處罰對我們的業務營運或經營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此外，
為將分銷商的改裝情況減至最少，我們已採取若干預防措施。有關詳情，請參閱「業
務－分銷商未經授權改裝我們的產品」。有關我們因該等事件而可能會面臨的潛在
風險，請參閱「風險因素－與我們業務有關的風險－部分分銷商因未經授權改裝我們
的產品而受處罰，可能對我們的聲譽、業務、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前景造成不利
影響」。

於受制裁國家的業務

於往績記錄期內，我們在受制裁國家（即伊朗、蘇丹及俄羅斯）進行有限業務活
動。截至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該等國家業務活動的收入極
少，分別佔該等年度總收入約0.010%、0.008%及零。我們已於2014年6月停止該等業
務活動，且無意在任何受制裁國家恢復業務活動。誠如制裁法的法律顧問所告知，
本公司、[編纂 ]及股東以及可能直接或間接涉及批准我們股份 [編纂 ]、買賣及結算
的人士（包括聯交所及相關集團公司）承受美國、歐盟及澳洲制裁方案帶來的制裁風
險甚低。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155頁「業務－因銷售我們的產品予若干受制裁國家的
客戶而蒙受制裁風險」。

股東資料

緊隨 [編纂 ]及 [編纂 ]完成後，董先生及錢女士（兩人為夫婦）將擁有（分別透過投
資控股公司大為及方圓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分別約 [編纂 ]%及 [編纂 ]%（假
設 [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未獲行使）。因此，董先生、錢女士、
大為及方圓將繼續為控股股東。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 226頁「與控股股
東的關係」一節。

有關本公司股權架構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118頁「歷史、發展及重組－[編纂 ]

完成後的持股架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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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投資

於2014年10月27日， 本 公 司、 第 一 [編 纂 ]投 資 者、 控 股 股 東、Yadea Group 

Management及Yadea HK訂立 [編纂 ]股份認購協議，據此，我們於2014年12月10日向第
一 [編纂 ]投資者發行 1,93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A系列優先股，代價為相等於人民幣
125,000,000元的美元金額。根據 [編纂 ]股東協議，第一 [編纂 ]投資者獲授予的若干特
定權力（若干股份轉讓的限制、優先選擇權及隨賣權除外）將於 [編纂 ]後終止。

第一 [編纂 ]投資者與第二 [編纂 ]投資者於2015年6月11日訂立A系列優先股轉讓
協議，據此，第一 [編纂 ]投資者同意向第二 [編纂 ]投資者出售，而第二 [編纂 ]投資者
同意向第一 [編纂 ]投資者購買總共438股每股面值1.00美元A系列優先股，代價為人
民幣99.86百萬元。根據本公司、控股股東、第一 [編纂 ]投資者與第二 [編纂 ]投資者
就第二筆 [編纂 ]投資及根據 [編纂 ]股東協議訂立的信守契據，第二 [編纂 ]投資者無
條件地、不可撤回地及永久延續地豁免，並承諾不行使其根據 [編纂 ]股東協議及組
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就A系列優先股可能擁有作為第一 [編纂 ]投資者認許的受讓人的
任何及全部權利。根據信守契據，第二 [編纂 ]投資者不應被視為擁有 [編纂 ]股東協
議及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項下第一 [編纂 ]投資者的任何權利。

第一 [編纂 ]投資者及第二 [編纂 ]投資者將分別持有 [編纂 ]股及 [編纂 ]股股份，佔
緊隨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未獲行使）經擴
大已發行股本約 [編纂 ]%及 [編纂 ]%。有關 [編纂 ]投資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110頁
「歷史、發展及重組－[編纂 ]投資」一節。

股息政策

於2015年1月29日，我們宣派特別一次性現金股息154.0百萬港元，而有關股息已
於2015年1月30日派付（繼續存置於股份溢價賬的已宣派未付股息約13.6百萬港元除
外，乃由於第一 [編纂 ]投資者放棄收取該部分的股息）。除上述股息外，本公司於往
績記錄期內並無宣派或派付任何股息。

未來宣派及派付股息以及任何股息金額將由董事酌情釐定，並將取決於我們的
財務狀況、盈利和資本需求及合約和法律限制以及我們能否獲得附屬公司支付股息
及董事視為相關的其他因素。我們目前無意在可見將來要附屬公司向本公司派付股
息。我們擬將附屬公司的保留盈利用於擴充業務。此外，我們目前並無計劃於可見
將來向股東派付股息。有關我們的股息政策詳情，請參閱本文件第 290頁「財務資料 

— 股息政策」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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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統計資料

[編纂 ]

基於 [編纂 ]

[編纂 ]港元

（即指示性 [編纂 ]

的中位數）

股份市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港元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每股有形資產淨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港元

附註：

(1) 此表所有統計數字乃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

(2) 市值乃基於根據假設 (i) [編纂 ]已經完成；及 (ii) [編纂 ]預期將予發行 [編纂 ]股 [編纂 ]計算，並假設
緊隨 [編纂 ]及 [編纂 ]完成後將有 [編纂 ]股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

(3)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經作出本文件「附錄二 —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所述調整後並基於緊隨 [編纂 ]及 [編纂 ]完成後將有 [編纂 ]股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計算得出。

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估計，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即本文件所述[編纂]的中位數），
經扣除我們就 [編纂 ]應付的 [編纂 ]費用及佣金以及其他估計開支後，並假設 [編纂 ]

不獲行使，我們將收到的 [編纂 ]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 [編纂 ]百萬港元（相等於約人民
幣 [編纂 ]百萬元）。我們擬動用 [編纂 ]所得款項淨額作下述用途。有關進一步詳情，
請參閱本文件第296頁「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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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擬動用 [編纂 ]所得款項淨額作以下用途：

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佔總估計所得

款項淨額百分比 擬定用途   

[編纂 ] [50] 改善分銷及銷售，以及營銷，包括 (i)品牌推廣、廣

告及營銷；(ii)擴展智美終端；(iii)擴展國際銷售；及

(iv)建立線上平台，包括線上銷售推廣及營銷

[編纂 ] [30] 業務拓展，包括 (i)購買新的自動生產設備及擴充生

產；及 (ii)潛在的併購

[編纂 ] [10] 研發產品、改善研發設施及聘請研發人員

[編纂 ] [10] 一般營運資金

我們將不會就 [編纂 ]在 [編纂 ]項下出售 [編纂 ]而收取任何所得款項。倘若我們
從 [編纂 ]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高於或低於上述估計金額，我們將按比例調高或調低
上述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

[編纂 ]開支

我們於2013年、2014年及2015年分別產生 [編纂 ]開支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人民
幣 [編纂 ]百萬元及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已支銷，並入賬
為我們行政開支的一部分，而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則入賬為與本公司股份 [編纂 ]相
關的預付款項。我們預期直至 [編纂 ]完成將進一步產生 [編纂 ]開支人民幣 [編纂 ]百
萬元（包括 [編纂 ]佣金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假設 [編纂 ]不獲行使及按 [編纂 ]每股 [編
纂 ][編纂 ]港元（即本文件所列 [編纂 ]的中位數）計算），其中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預期
將於綜合損益表扣除，而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預計將入賬為自權益扣減。上述估計
[編纂 ]開支為最後實際可行的估計，僅供參考，實際金額及會計處理或會有別於此
估計。

[編纂 ]佣金、聯交所交易費、證監會交易徵費、經紀佣金及 [編纂 ]就 [編纂 ]應付
的其他開支預期為人民幣 [編纂 ]百萬元，此乃假設 [編纂 ]不獲行使及按 [編纂 ]每股
[編纂 ][編纂 ]港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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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

於2015年12月31日（即本文件所示的最新經審核財務資料日期）後以及直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有關我們業務的重大不利行業、市場、營運（包括銷售表現）或
規管發展或其他事件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電動踏板
車及電動自行車的銷售量與2015年同期比較持續增長。隨著我們於2015年第四季開
始逐步減少提供過往向分銷商提供的折扣，電動踏板車及電動自行車平均售價較
2015年同期增加。原材料整體成本較 2015年同期增加。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
總共有未動用信貸融資人民幣841.1百萬元（包括未動用一般信貸融資人民幣718.5百
萬元及可供發出銀行承兌匯票的未動用銀行融資人民幣122.6百萬元），進一步提升
我們的流動資金狀況。


